
安福县凯时立新能源有限公司安福县分布式光伏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公开招

标公告

（招标编号：赣鑫磊部采字[2023]63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

一、招标条件

    本安福县分布式光伏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

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75398.1 万元，招标人为安福县凯时立新能源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本项目为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采用单晶硅光伏电池组件构成，总装机容

量 245.29MW；其中屋面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11.29MW，租赁屋面面积 12.54万平方米；

19个乡镇 260个行政村（分布点）荒山坡地、滩涂地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234.00MW，

租赁土地面积 260万平方米，即 3899.98亩。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电气系统、安防监控系统、附属工程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安福县分布式光伏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安福县分布式光伏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满足《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良好的缴纳社保和纳税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投标人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惩戒对象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

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

购活动；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

项下的采购活动。

3）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参

加该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1）本项目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监狱企业扶持、节约能源、环境保护、促进残疾人就

业等政府采购政策,具体规定详见招标文件。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具有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四级（含）以上许可证，许可类别和等级须同时具有承

装类四级（含）以上、承修类四级（含）以上、承试类四级（含）以上。

（2）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3）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4、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

投标人是联合体投标的，须提供联合体协议，并须满足以下规定：

①联合体成员个数不得超过二个；

②联合体的各成员及其子公司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同时参加两个及以上的联

合体投标。如有违反将取消该联合体及联合体各成员的投标资格。;

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12月 21日 08时 30分到 2023年 12月 28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潜在投标人将（1）被授权人身份证（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3）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4）具有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四级（含）以上许可证扫描件

加盖单位公章（5）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证书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6）安全

生产许可证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7）联合体协议加盖公章等资料通过现场报名并获取招标

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1月 10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江西省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福分中心（安福县会展中心东面二楼）。

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1月 10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福分中心（安福县会展中心东面二楼）。

七、其他

    1.采购内容：

货物名称 数量 最高限价（万元） 主要技术参数

安福县分布式光伏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1项 75398.1  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招标货物技

术要求

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最高限价，超过者作无效标处理。

2.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2年内完成所有的施工和货物安装调试。

3.招标文件领取地点：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

173号汇金广场五楼）

4.采购公告发布网站：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安福城控网、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

5.公告期限：自本项目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6.其他事宜

1）开标前投标人持（1）本人身份证原件（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3）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进行现场资格验证，资格验证合格的投标方方可参与本次竞标。

2）采购代理服务费：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要求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缴纳。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安福县采购办。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安福县凯时立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平都镇武功山大道 268号城控集团                             

   联 系 人：邓先生                             

   电    话：18767553120                              

   电子邮件：jxja_xl@126.com                             

   招标代理机构：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 173号汇金广场五楼

   联 系 人： 黄女士

   电    话： 0796-8289802

   电子邮件： jxja_xl@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